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星期五）8時34分至8時4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研商國民黨與親民黨互換參加委員會委員相關事宜。

主席：現在開始開會，進行本日的協商。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的規定，議案進行協商時，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此次在委員參加各委員會的過程中有互調的情形，我們看到國民黨和親民黨有一個互調成功的案子，但這個案子必須透過朝野協商，完成協商並向院會報告，才算完成所有的程序，因此今天上午才特別邀請各黨團來進行此議題之協商。協商議題之內容為：「國民黨黨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賴士葆委員同意與親民黨黨團財政委員會高金素梅委員互換委員會事項。」現在就請各黨團發表意見，針對上述的互換程序表達同意與否。

柯委員建銘：這個我們沒有意見，已經簽在上面了，坦白講，這種事情是他們兩黨的事情，他們兩位委員講好，副院長請大家簽了，也不是什麼朝野協商不協商，我們昨天都簽好了。

主席：現在的協商一定要錄影、錄音，而且要公開，現在照這個流程就是要這樣子，若不照這個來做，我們還是會被外界質疑。因此，我認為我們還是要把這個程序完成。而且這個黨團協商內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就是星期三，未來我們會請秘書長在星期二先徵詢大家有無協商的議題，如果有，星期三我們就進行協商；若無，星期三的協商就取消，因為依照規定協商的時間就是固定在星期三。亦即每週二我會請秘書長再問大家的意見，沒有議題就取消協商，否則我們原本本週三就該針對這個事項協商，完成其程序。

賴委員士葆：星期三的幾點？

主席：這個就是要由大家決定。

賴委員士葆：接下來星期三就開始要開委員會了，一開委員會就開始忙了……

柯委員建銘：中午還有中常會。

主席：這個案子沒有問題吧？

賴委員士葆：這個案子OK。

陳委員亭妃：沒有意見，先確認這個案子就……

主席：這個案子沒有問題，剛才總召已經講過沒有問題，確認過了。現在要討論的是，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的舉行時間是星期三，並沒有規定是星期三的幾點。如果星期三的上午8點半也可以，只是怕各位委員要「跑攤」。
賴委員士葆：對。不然就選中午時間。

主席：可是我們中常會要開會。

賴委員士葆：中午12點吃個便當，大家討論一下就可以。

主席：好。中午12點……

賴委員士葆：中午12點吃便當。

柯委員建銘：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原則上是星期三，立法院從來沒有說在週三上午舉行朝野協商，有的很緊急，有的委員從昨天晚上就來了，或今天早上要從中南部趕上來。所以說這是原則上，但很難制度化。你要制度化是無所謂，但是有的民進黨委員要參加中常會，禮拜三也有委員會，一般的朝野協商日期是以大家方便為主，但原則上訂在週三是無所謂，原則上做不到的時候則另外調整為其他時間，但到目前為止立法院沒有說固定在星期三進行朝野協商。

賴委員士葆：院長，我在立法院這麼久，大部分的協商都是在星期五上午舉行，因為星期五要開院會，甲動也都是在星期五，所以，星期五上午也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主席：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會議一樣。

賴委員士葆：對，因為週五、週二一次會的關係，大家一定都要來簽到，同時也可以先來參加協商，就可以一次解決，不用特別跑一趟，這個模式也是行之有年。

主席：好，我們就決定星期五上午。

柯委員建銘：原則上我們就依照規定，萬一真的做不到就選星期五的時間。另外，有些實際上就一定要選星期五的時間，大家可以協調一下時間，原則上，這個時間應該是彈性的，沒有……

主席：沒有錯，原則上於禮拜三舉行，如果議題有急迫性就隨時舉行，如果禮拜三還可以有時間往後延，就選星期五早上。

柯委員建銘：大家比較方便。

賴委員士葆：好。

主席：現作以下協商結論：一、同意國民黨黨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賴士葆委員與親民黨黨團財政委員會高金素梅委員互換委員會。二、日後原則上以星期三作為黨團協商的時間，如有急迫議題，則隨時召開，否則就以星期三與星期五上午為協商之固定時間，隨時有議題就隨時召開。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臨時動議？（無）無臨時動議。

現在散會。

散會（8時41分）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
地　　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一、各黨團同意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原則上於每週星期三舉行，如有重要急迫時，於每週星期五或其他時間隨時舉行。

主 持 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陳亭妃　　吳秉叡　　賴士葆

林德福（賴代）　　江啟臣（賴代）　　陳怡潔　　
李鴻鈞（陳代）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徐永明（Kawlo代）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5年2月26日上午8時40分

地　　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一、國民黨黨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賴士葆委員同意與親民黨黨團財政委員會高金素梅委員互換委員會。

主 持 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吳秉叡　　陳亭妃　　賴士葆　　林德福　　江啟臣　　李鴻鈞　　高金素梅　陳怡潔　　徐永明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